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桂建墙改〔2013〕1号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认定
管理办法（2012年修订）》的通知
各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局），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各有关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认定办法（2008年）》已实施5年，《办法》实施以来，有效推动了新墙材发展。但近年随着国家对墙材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颁布系列有关墙改节能减排的法规政策和新墙材技术标准，现行的新型墙体材料认定办法已不适应国家产业政策规定和技术要求。为贯彻落实好国家和自治区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技术要求，做好新墙材认定管理工作，我厅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认定办法（2008年）》（桂建墙改﹝2008﹞1号）进行了修订和调整，形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认定管理办法（2012年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认定办法（2008年）》（桂建墙改﹝2008﹞1号）自2013年6月1日起终止。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3年3月8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认定管理办法

（2012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做好新型墙体材料认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促进条例》等相关规定，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新型墙体材料认定，是指根据国家、自治区有关产业法规政策规定和产品技术标准要求，对墙体材料产品的主要原料、性能、质量及企业生产规模（产能）和工艺设备技术等方面依法进行监督与管理。
第三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生产或销售的企业，按本办法申请办理新型墙体材料认定（以下简称“认定”）。

第四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使用经认定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以下简称“认定产品”），由各级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墙改办”）按政策规定核退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第五条  企业生产的墙体材料产品经认定为新型墙体材料，并符合国家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生产企业可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新型墙体材料税收优惠手续。

第六条  认定工作包括申请企业所在地的墙改办初审，自治区墙改办认定，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下简称“自治区住建厅”）核准发证。

申请办理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不收取费用。
第二章  认定申请

第七条  企业申请认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墙体材料生产项目应当符合国家、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发展规划和有关产业法规政策规定，具备合法生产经营条件；

（二）资源开发利用、企业规模（产能）、工艺技术、设备及产品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法规政策规定，具备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的技术条件；

（三）产品质量符合国家、行业、地方或企业产品标准规定和产品认定质量技术条件（产品质量技术条件见附件1）及产品检验项目（认定产品检验项目见附件2）；

（四）企业生产能耗和各类废弃物排放必须达到国家标准，符合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要求。

第八条  申请认定的企业向所在地墙改办提出书面申请，如实填写新型墙体材料认定证申请表（见附件3），并报送如下材料：

（一）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企业所在地墙改办出具的墙体材料工艺设备登记备案书；

（三）企业所在地墙改办出具的烧结制品、蒸压制品及墙板制品企业年生产规模（产能）评定意见书；

（四）属烧结制品类的，1.提供国土资源部门核发的采矿许可证。若采矿许可证因正在办理一时不能提供的，由企业所在地墙改办出具证明，并提供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原料矿种检验报告；2.提供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烧结砖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检测报告；

（五）属混凝土砌块（砖）类，提供混凝土砌块成型设备生产能力及技术性能评定证书（复印件）；

（六）属蒸压制品类，提供压力容器合格证书（复印件）；

（七）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不超过6个月的认定产品合格检验报告；

（八）企业有实验室的，提供实验室计量器具合法检定合格证书（复印件）。企业无实验室的，应委托合法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提供代检协议书；

（九）属研发新产品（无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提供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鉴定意见和设区城市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新产品企业标准。

企业申报材料（一式4份）应列出目录，按序装订成册。
第三章  认定检测

第九条  申请新型墙体材料认定的墙材产品，须经国家或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认证，并具有检测墙体材料产品检验项目资格的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法定检测机构”）对其进行全项检测。

第十条  法定检测机构对企业申请认定的产品，必须按产品标准规定，到现场随机抽样检测，并在检验报告中标注“现场随机抽样”。企业送样检验，出具的检验报告不作为产品认定依据。

第十一条  认定产品出厂须经过出厂检验，并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企业无实验室的，应委托代检机构负责企业产品出厂质量检验，并按产品标准进行产品出厂随机抽样检验，出具的检验报告由委托企业盖章确认后，可作为该批次出厂的产品检验合格证。
第十二条  企业研发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须经过省级及以上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鉴定，并出具产品评审、鉴定证书；无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为依据的，生产企业应制定企业标准，并经设区城市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核准。

第四章  认定发证

第十三条  认定程序
（一）市、县墙改办在受理企业申办认定材料之日起，按认定的条件和要求，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认定产品的生产原料、生产条件、工艺和设备等状况现场核实。

1. 属烧结制品、蒸压制品及墙板制品类，按《广西壮族自治区烧结制品蒸压制品及墙板制品生产规模（产能）评定暂行办法》要求，采集工艺参数，核算企业生产规模（产能），向企业出具规模（产能）评定意见书；

2. 属混凝土砌块（砖）类的，由企业按《广西壮族自治区混凝土砌块成型设备生产能力及技术性能评定暂行办法》要求，办理混凝土砌块成型设备生产能力及技术性能评定的相关手续；

3. 对企业申报材料齐全，符合申报要求的，提出初审意见，报自治区住建厅政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政务服务中心”）；对材料不齐全的，通知企业补齐材料；对不符合申报要求的，出具书面通知告知企业。
（二）“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对企业上报材料齐全的，当场受理，对材料不齐全的，通知企业补齐材料。

（三）自治区墙改办收到“政务服务中心”送来的企业申报材料后，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认定。在审核认定过程中，对企业工艺设备、生产规模（产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等不明确或不实的，需现场核实，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现场核实。核实时间不计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四）对符合申请认定条件的，提出审核意见，报自治区住建厅核发新型墙体材料认定证书；对不符合申报要求和认定条件的，提出暂不予办理认定的意见，报自治区住建厅出具书面通知书。
取得新型墙体材料认定的企业，由自治区住建厅适时向社会公告。
第十四条  因企业名称、法人、地址等发生变化，企业需要办理认定证变更手续的，由企业持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认定证正、副本（原件）和申请报告，经所在地墙改办确认，报送政务服务中心申请办理变更手续，自治区住建厅重新发证。

第十五条  现行国家、行业或地方产品标准发生调整变化的，应按新标准对新型墙体材料产品重新进行认定。

第五章  认定监管

第十六条  认定证在全区范围内使用有效，各地不得限制非本地管理的获证企业产品在本地区建筑市场流通和建筑工程项目的使用。

第十七条  各级墙改办应加强对认定产品质量的定期监查，并将定期监查情况（新型墙体材料认定监查表见附件4）上报自治区墙改办备案。
第十八条  各级墙改办定期通告当地企业及时开展对认定产品定期的监查。企业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新型墙体材料工艺设备登记备案书；

（二）认定产品全年出厂检验报告；

（三）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不超过6个月的认定产品检验报告；

（四）混凝土砌块（砖）类提供混凝土砌块成型设备生产能力及术性能评定证书（复印件）；

（五）烧结制品、蒸压制品及墙板制品类需提供烧结制品、蒸压制品及墙板制品生产规模（产能）评定意见书（复印件）；

（六）认定证书副本（原件）。
第十九条  市、县墙改办收到企业提供认定产品定期监查材料后，在15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到企业进行监查，对监查情况属实的，提出监查意见，报送自治区墙改办核查。

第二十条  自治区墙改办收到市、县墙改办监查材料后，在15个工作日内对认定产品进行核查。核查内容主要是核实企业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对达到要求的，提出核查意见，并在认定证书副本加盖新型墙体材料认定核查合格章；对核查不合格的，出具书面通知书。
第二十一条  加强认定产品动态监管。各级墙改办和有关部门应当推进墙体材料革新，积极推广和应用新型墙体材料，并对有关新型墙体材料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以下内容：

（一）企业生产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

（二）产品质量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三）是否有伪造、涂改、转让、出租、出借产品认定证书的行为。

对定期监管和动态监管情况及时报送自治区住建厅。

第二十二条  发现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促进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由自治区墙改办报告相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三条  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依法使用经认定的新型墙体材料，采用未经认定新型墙体材料的，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相应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新型墙体材料认定证书：
（一）经检查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

（二）国家和自治区出台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法规政策后，企业的生产原料、规模（产能）和工艺装备技术等其中一项不符合新规定的；

（三）已改变产品生产工艺，不符合认定产品范围和条件的；

（四）产品质量经检查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和本办法规定的，企业拒不整改或整改后质量仍不合格的；

（五）因产品质量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的；

（六）伪造、涂改、转让、出租、出借新型墙体材料认定证书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注销新型墙体材料认定证书：

（一）企业撤销、破产、资产重组或其它原因终止生产经营或停产六个月以上的；

（二）继续生产国家和自治区明令淘汰或禁止使用的产品。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新型墙体材料认定证书及其编码，骗取核退墙改专项基金，一经发现，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查处。

第二十七条  受理认定的单位工作人员应秉公办事，诚信为民。不得以权谋私，营私舞弊和弄虚作假。对违法违规者，依法查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在我区经销或代销外省区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的企业，应参照本办法规定登记备案（见附件5），并提供省级墙改办核发的新型墙体材料认定证书和产品合格证。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附件：1. 新型墙体材料认定产品质量技术条件

      2. 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检验项目

      3. 新型墙体材料认定证书申请表

      4. 新型墙体材料认定监查表

      5. 外省、区、市新型墙体材料登记备案表

附件1：

新型墙体材料认定产品质量技术条件

一、砖类
（一）烧结类

以页岩、煤矸石、粉煤灰、江湖淤泥为主要原料，采用隧道窑工艺技术，现有生产企业年生产规模为3000万块标准砖以上；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新建、扩建、改建投产的企业，应符合《烧结砖瓦工厂设计规范》（GB50701-2011）、《烧结砖瓦工厂节能设计规范》（GB50528-2009）规定以及自治区墙改办有关规定。

1. 烧结多孔砖和多孔砌块

产品质量符合GB13544标准的技术要求。

2. 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

产品质量符合GB13545标准的技术要求。其中，强度等级为MU5.0以上。

3. 烧结保温砖和保温砌块

加入成孔材料制成的实心或多孔薄壁的保温隔热砖或砌块，产品质量符合GB26538标准的技术要求。

（二）非烧结类

1. 粉煤灰砖

（1）年生产规模为3000万块标准砖以上；

（2）配备常压或高压蒸汽养护装置；

（3）产品质量符合JC239标准的技术要求，强度等级为MU15以上。

2. 承重混凝土多孔砖

（1）年生产能力按单机单班3万立方米以上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生产线考核；

（2）产品质量符合GB25779标准的技术要求。

3. 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

（1）年生产能力按单机单班3万立方米以上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生产线考核；

（2）产品质量符合GB/T24492标准的技术要求。

4. 炉渣砖

（1）年生产能力按单机单班3万立方米以上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生产线考核；

（2）产品质量符合JC/T525标准的技术要求。

5. 非烧结垃圾尾矿砖

（1）年生产能力按单机单班3万立方米以上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生产线考核；

（2）产品质量符合JC/T422标准的技术要求。

6. 装饰混凝土砖

（1）年生产能力按单机单班3万立方米以上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生产线考核；

（2）产品质量符合GB/T24493标准的技术要求。

二、块类

（一）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1. 年生产能力为单机单班3万立方米以上；

2. 产品质量符合GB8239标准的技术要求，其中，用于承重结构的，强度等级为MU7.5以上；用于非承重结构的，强度等级为MU5.0以上。砌块孔的排列为单排孔的，仅限于混凝土砌块建筑结构技术（插筋灌芯的配筋体系）；

3. 生产配套专用砂浆或提供专用砂浆配比说明书。

（二）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1. 年生产能力为单机单班3万立方米以上；

2. 产品质量符合GB/T15229标准的技术要求，其中，用于承重结构的，强度等级为MU7.5以上；用于非承重结构的，强度等级为MU5.0以上。砌块孔的排列为单排孔的，仅限于混凝土砌块建筑结构技术（插筋灌芯的配筋体系）；

3. 生产配套专用砂浆或提供专用砂浆配比说明书。

（三）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1. 年生产能力为15万立方米以上；

2. 采用机械化、自动化切割和蒸压养护工艺；

3. 生产配套专用砂浆或提供专用砂浆配比说明书；

4. 产品质量符合GB11968标准的技术要求，强度级别为A3.5以上，干密度级别不小于B06。

（四）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1. 年生产能力为单机单班3万立方米以上；

2. 采用自然养护或蒸汽养护；

3. 产品质量符合JC/T862标准的技术要求。其中，强度等级为MU7.5以上，双排孔以上；单排孔的，仅限于混凝土砌块建筑结构技术（插筋灌芯的配筋体系）；

4. 生产配套专用砂浆或提供专用砂浆配比说明书。

（五）泡沫混凝土砌块

1. 年生产能力为单机单班3万立方米以上；

2. 采用蒸汽养护；

3. 产品质量符合JC/T1062标准的技术要求；

4. 生产配套专用砂浆或提供专用砂浆配比说明书。

（六）石膏砌块

1. 年生产能力为单机单班3万立方米以上；

2. 采用自然干燥或人工干燥（烘干）；

3. 产品质量符合JC/T698标准的技术要求。

（七）装饰混凝土砌块

1. 年生产能力为单机单班3万立方米以上；

2. 产品质量符合JC/T641标准的技术要求。

三、板类
（一）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预制板、空心条板、实心条板、复合条板等）

1. 年生产规模为15万平方米以上；

2. 采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制板成型工艺；

3. 产品质量符合GB/T23451标准的技术要求。

（二）建筑隔墙用保温条板

1. 年生产规模为15万平方米以上；

2. 采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制板成型工艺；

3. 产品质量符合GB/T23450标准的技术要求。

（三）灰渣混凝土空心隔墙板

1. 年生产规模为15万平方米以上；

2. 采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制板成型工艺；

3. 产品质量符合GB/T23449标准的技术要求。

（四）蒸压加气混凝土板

1.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年生产规模为15万平方米以上；

2. 采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制板成型工艺；

3. 产品符合GB15762标准的技术要求。

（五）石膏空心条板

1. 年生产规模为15万平方米以上；

2. 采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制板成型工艺；

3. 产品质量符合JC/T829标准的技术要求。

（六）纤维墙板（玻璃纤维增强水泥轻质多孔隔墙条板、纤维增强低碱度水泥建筑平板、维纶纤维水泥增强水泥平板、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建筑用石棉水泥平板等）

1. 年生产规模为15万平方米以上；

2. 采用机械制板成型工艺；

3.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轻质多孔隔墙条板符合GB/T19631标准的技术要求；纤维增强低碱度水泥建筑平板符合JC/T626标准的技术要求；维纶纤维水泥增强水泥平板符合JC/T671标准的技术要求；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符合JC/T564标准的技术要求；建筑用石棉水泥平板符合JC/T1996标准的技术要求。

（七）夹心条板（钢丝网架水泥聚苯乙烯夹芯板、金属面聚苯乙烯夹心板、金属面硬质聚氨酯夹心板、金属面岩棉、矿渣棉夹芯板）

1. 年生产规模为15万平方米以上；

2. 采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制板成型工艺；

3. 钢丝网架水泥聚苯乙烯夹芯板符合JC623标准的技术要求；建筑用金属面绝热夹芯板符合GB/T23932标准的技术要求。

四、其他

（一）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工业废渣、农作物秸秆、建筑垃圾、江河（湖、海）淤泥的墙体材料产品（烧结实心砖除外）。

（二）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和地方或企业标准的自隔热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新型保温双层轻质墙板（墙体）、复合保温砌块（砖）、中空钢网内模隔墙、聚氨酯硬泡复合板及以专用聚氨酯为材料的建筑墙体。

（三）凡未注明日期的产品标准，以最新版本为准。

（四）凡未列入本附件的各类新墙材产品，以国家、行业发布的最新产品及标准为准，均纳入本办法。

附件2：

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检验项目

（一）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检验项目按国家、行业、地方或企业相应的标准技术要求进行全项检验；

（二）对墙体材料产品标准未做明确规定，但产品原料以工业废渣或掺加有工业废渣的，应增加放射性核素限量项目检验。

附件3：
广西壮族自治区

新型墙体材料认定证书申请表
企业全称：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电话: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电话:                 
   申请日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

填 表 要 求
企业填报申请书（一式4份），自治区、设区城市、县墙改办及企业各留存1份。企业申报材料应列出目录，按序装订成册。

（一）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企业所在地墙改办出具的墙体材料工艺设备登记备案书；

（三）企业所在地墙改办出具的烧结制品、蒸压制品及墙板制品企业年生产规模（产能）评定意见书（烧结制品类、蒸压制品类、墙板制品类）；

（四）属烧结制品类的，1.提供国土资源部门核发的采矿许可证。若采矿许可证因正在办理一时不能提供的，由企业所在地墙改办出具证明，并提供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原料矿种检验报告；2.提供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烧结砖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检测报告；

（五）属混凝土砌块（砖）类，提供广西墙体材料协会出具的混凝土砌块成型设备生产能力及技术性能评定证书（复印件）；

（六）属蒸压制品类，提供压力容器合格证书（复印件）；

（七）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不超过6个月的认定产品合格检验报告；

（八）企业有实验室的，提供实验室计量器具合法检定合格证书（复印件）。企业无实验室的，应委托合法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提供代检协议书；

（九）属研发新产品（无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提供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鉴定意见和设区城市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新产品企业标准。

表一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产品名称
	
	投产时间
	

	执行产品标准
	
	产品原料构成
	

	产品规格
	
	生产规模（产能）
	

	企业用地规模
	
	职工（含管理）人数
	

	设备动力配置（千瓦）
	

	单位标准煤耗（公斤）
	

	窑炉单位热耗（千焦/吨）
	

	单位生产成本（元）
	

	近三年产品产量和质量情况

	      年度

项目
	
	
	

	产量
	
	
	

	国家、自治区级产品

质量检查情况
	优等品   □
一等品   □

合格品   □
	优等品   □
一等品   □

合格品   □
	优等品   □
一等品   □

合格品   □


说明：1. 填报企业生产能力：砖类产品以万块标砖为单位、块类以万立方米为单位、板材类产品以平方米为单位；单位标准煤耗（公斤）、电耗（千瓦）、生产成本（元），其他产品按《新型墙体材料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单位填报。

2. 国家、自治区级产品质量检查情况分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三类，选择在产品产量和质量情况所属类的方框内打“√”。
表二  企业主要工艺设备情况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台时产量
	设备产地

	
	
	
	
	

	
	
	
	
	

	
	
	
	
	

	
	
	
	
	

	
	
	
	
	

	
	
	
	
	

	
	
	
	
	

	
	
	
	
	

	
	
	
	
	


说明：1. 烧制品主要机械设备应填写：破碎机、搅拌机、挤砖机、切条机、码坯机、窑炉等。其中窑炉应注明窑长、窑道内宽、窑道内高、烘干通道数、焙烧道数及原料陈化库尺寸（长、宽、高）。
2. 混凝土空心砌块制品工艺设备应填写：砌块成型机、搅拌机、电子计量系统、码垛机、叉车等设备型号。
3. 蒸压制品类主要工艺设备填写：破碎机、搅拌机、球磨机、压砖机、切割机等主要机械设备型号，标注蒸压釜长度、直径、条数等。
4. 墙板制品类主要工艺设备应填写：破碎机、搅拌机、挤出（压）成型机、切割机等机械设备型号，采用挤出立模、平模浇筑成型的应注明板材长度、宽度，模具联（套）数、浇注速度、生产线数量（条）等工艺。
表三  新型墙体材料认定审查

	审

查

项

目
	生
产

和

质

量

管

理
	1. 生产项目符合国家、自治区有关产业法规政策规定：            是□ 否□

	
	
	2. 资源开发利用 （是□ 否□）、企业规模（产能）（是□ 否□）、工艺装备技术（是□ 否□）、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结构调整规定

	
	
	3. 工商营业执照：                                            有□ 无□

	
	
	4. 采矿许可证 （有□ 无□）及相关证明材料 （有□ 无□）

	
	
	5.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检测报告（烧结制品类）（有□ 无□）各类废弃物排放（是□ 否□）达到国家标准，符合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要求：是□否□

	
	
	6. 认定产品检验报告（有□ 无□），质量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是□ 否□

	
	工

艺

设

备
	1. 工艺设备登记备案书（有□ 无□）；是否属实（是□ 否□）

	
	
	2. 设备生产能力及技术性能评定证书（有□ 无□）

	
	
	3. 实验室计量器具检验合格证书（有□无□）；压力容器合格书证（有□无□）

	
	
	4. 有无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设备：                          有□ 无□

	初

审

人

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  作  单  位
	电   话

	
	
	
	
	

	
	
	
	
	

	
	
	
	
	

	初审意见
	（合格或不合格）
                    初审单位（章）          年    月   日

	审

查

结

论
	自治区墙改办审查意见：
                      年   月   日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准：
                          年   月   日

	批准认定证书编号：

	
	
	
	
	
	
	


说明：1. 审查项目分两部分，逐项次审查，并在对应“□”内打“√”，其中1项出现“无”或“否”的，初审意见为不合格，不予通过认定审查；
2.  “审查项目”及“初审意见”栏由企业所辖墙改办（初审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
附件4：
新型墙体材料认定监查表
	企 业 名 称
	
	法人代表
	

	地址及电话
	
	产品名称
	

	生产规模（产能）
	
	年度产量
	

	资
料
检
查
	营业执照
	
	认定证书编号
	

	
	工艺设备登记备案书
	
	认定产品检验报告
	

	
	生产规模（产能）
评定意见书
	
	设备生产能力及技术性能评定证书
	

	监
督
检
查
	生产管理
	1. 资源开发利用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政策规定：           是□  否□

	
	
	2. 产品原料构成符合相关要求：                           是□  否□

	
	
	3. 工艺流程及质量控制合理可行：                         是□  否□

	
	工艺技术
	1. 工艺设备符合登记备案要求：                           是□  否□

	
	
	2. 装备技术条件符合《认定管理办法》的规定：             是□  否□

	
	认定管理
	1. 取得产品认定证书：                                   是□  否□

	
	
	2. 转让（有□  无□）、倒卖（有□  无□）、伪造（有□  无□）、涂改（有□  无□）认定证书

	
	质量管理
	1. 产品质量未发生质量事故或质量争议案件：      是□  否□

	
	
	2. 产品有出厂检验报告（有□ 无□）、检测（抽样）符合标准要求：                                 是□  否□

	
	
	3. 产品出厂有产品合格证                                有□  无□

	
	
	4. 建立产品质量管理制度                                是□  否□

	其他
	

	监查
意见
	□1. 通过，□2. 改正，□3. 停用。改正或者停用范围如下：
墙改办监查人签字            单位（章）                年    月   日

	核查
意见
	       自治区墙改办核查意见（章）            年     月   日


说明：1. 监查规则：市县墙改办对照检查内容及要求逐项对认定企业进行监查，并在对应“□”内打“√”；其中1项出现“否”或“无”的，检查意见为“改正”或“停用”，不予通过认定监查，并依照《认定管理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理。

2. 生产规模（产能）单位：砖类产品以万块标砖为单位，块类产品以立方米为单位，板材类产品以平方米为单位；其他产品按《新型墙体材料认定管理办法》的规定填报。

附件5：
外省、区、市新型墙体材料登记备案表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地址及电话
	
	产品名称
	

	生产规模
	
	产品标准
	

	（代）经销单位
	
	法人代表
	

	地  址
	
	电  话
	

	资

料

审

查
	1. 省级墙改办核发的新型墙体材料认定证书：       有□ 无□
	编号
	

	
	2. 生产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有□ 无□
	编号
	

	
	3. 经销单位工商营业执照：                      有□ 无□
	编号
	

	
	4. 产品检验报告：                              有□ 无□
	编号
	

	
	5. 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实验室合格证）：           有□ 无□
	编号
	

	
	6. 产品出厂合格证：                            有□ 无□
	编号
	

	
	7. 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                                                 有□ 无□

	
	8. 产品使用说明书                                                     有□ 无□

	初

审

人

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  作  单  位
	电   话

	
	
	
	
	

	
	
	
	
	

	
	
	
	
	

	初审

意

见
	初审单位（章）         年    月   日

	审

查

结

论
	自治区墙改办审查意见：
  年    月    日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准：

                    年    月    日

	批准认定证书编号：


说明：1. 对资料逐项次审查，并在对应“□”内打“√”，其中1项出现“无”或“否”的，初审意见为不合格，不予登记备案；

2. “初审人员”及“初审意见”栏由初审单位填写，属（代）经销单位由所在市、县墙改办初审，并签署初审意见，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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